
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 

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

一、复试形式 

鉴于我院招收的为艺术类研究生，复试内容主要为专业技法测试

和面试，我院将进行研究生线下复试。 

二、复试时间及地点 

经有关部门批准后，于 3 月 25——3 月 26 日进行复试，3 月 24

日进行资格审核及召开考生大会。 

复试总成绩为 300 分，其中： 

专业技法测试（150 分）：2023 年 3 月 25 日（星期六）8：30—

11：30，14：00—18:00 

专业综合面试（100 分），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（50 分）：2023

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8：00—19:00 

地点：陕西师范大学六艺楼美术学院、文渊楼，教室将通过 QQ

群通知考生。 

三、复试流程 

1. 复试资格确认 

复试线公布后，学院将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考生，告知考生“陕

师大美院研究生复试群”QQ 群号，请考生第一时间加入。进群请备

注：报考专业（方向）-姓名，如美术学（油画）-张三，进群请立即

修改备注，相关事宜将在群里通知。  

2. 资格审核 



根据复试名单、复试考生信息库等，委派专人再次核查考生的照

片和相关报名材料（均为原件）是否符合教育部的规定。 

应届毕业生审核学生证(正常注册)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初

试准考证。提交学生证、身份证及初试准考证复印件。 

往届毕业生审核毕业证、学位证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初试

准考证，提交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身份证及初试准考证复印件。不能鉴



②学科教学（美术）：素描+色彩 

③中国画：中国画创作+书法 

④油画：素描+油画创作 

⑤书法：书法创作、临摹+理论 

⑥视传：专业设计+色彩 

⑦环艺：专业方案设计 

⑧动画：手绘插画+四格动画 

⑨摄影：实拍+色彩 

各专业分方向如下： 

美术学（专业代码：130400）包含：美术史论、艺术美学、美术

教育、国画、油画、书法 6 个方向，其中国画又分为国画（山水）、

国画（花鸟）、国画（人物）；  

设计学（专业代码：130500）包含：设计理论与实践、空间环境

设计、动漫设计 3 个方向。设计理论与实践即为视传方向，空间环境

设计即为环艺方向，动漫设计即为动画方向； 

美术（专业代码：135107）包含：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雕塑、水

彩 5 个方向，其中国画又分为国画（山水）、国画（花鸟）、国画（人

物）； 

艺术设计（专业代码：135108）包含：设计理论与实践、空间环

境设计、动漫设计、摄影 4 个方向。设计理论与实践即为视传方向，

空间环境设计即为环艺方向，动漫设计即为动画方向； 



3．综合面试 

考生现场随机抽题，按要求作答，导师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。 

五、复试成绩计算 

1．综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，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；  

2．专业技法测试，总分 150 分。如分为技法 1 和技法 2，各占

75 分；如只有 1 门技法，则成绩为 150 分； 

3．综合面试，总分 150 分，其中专业综合面试 100 分，外语听

力及口语测试总分 50 分。 

复试成绩满分 300 分。复试成绩具有否决权，其中，专业技法

测试成绩低于 90 分（或技法 1、技法 2 测试成绩低于 45 分），或专

业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，或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低于 30 分，或综

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为不合格者，均视为复试不合格；复

试不合格的考生，不予录取。 

最终录取成绩计算方式：最终录取成绩=初试总成绩（百分制）

×50%+复试总成绩（百分制）×50%。 

六、纪律要求 

1.考生应知晓并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相关考试法律法规，不得有

弄虚作假、违纪、作弊等行为，否则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，并将

计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。 

2.对于提交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学院将

根据学校及国家相关规定取消其复试录取资格。情节严重的，将根据

相关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 



3.如考生不能按规定参加复试（包括无故不参加综合素质考核及

心理健康测评、资格审查、考生大会等），则视为其主动放弃复试资

格。复试考试开始 15 分钟未能联系上的考生，即视为放弃我院复试

资格，不予以补复试。 

4．严禁考生在复试过程中录音、录像、拍照，并发布相关信息。 

七、调剂 

我院将根据一志愿录取情况确定调剂名额，学院将按照教育部

和陕西师范大学有关政策依据制定调剂工作办法，并对外公布接收考

生调剂的时间、基本要求、工作程序、调剂复试办法、联系咨询电话

等信息，请考生及时关注我院网站通知。 

八、录取 

每位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报考学院专业规定的所有复试环

节。学院按照公布的复试办法，对复试成绩合格的考生择优录取。拟

录取名单经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按照教育部要

求进行公示。未经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。最终录取名单须经教育

部审核批准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学院网站：http://meishuxy.snnu.edu.cn/ 

地址：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 号 陕西师范大学六艺楼美术

学院 

咨询电话：029-85310210 

注：其他未尽事宜以《陕西师范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



试录取办法》为准。 

 

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

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  

2023 年 3 月 18 日 


